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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若干问题的回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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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②一书的讨论会上，与会学者对书中涉及的
若干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看法， 这些看法既涉及元理论层面如何理解实践哲学的
问题，也关乎行动结构、实践分类、实践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实践过程中
“几”、“势”如何把握等具体的问题。 广而言之，问题也兼及更普遍意义上研究的不
同进路与视域。 对以上问题的回应，既指向相关问题的具体分疏，也涉及观点和看
法的进一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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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第六届《哲学分析》论坛———“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研讨会，围绕我的《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一书展开

讨论。 本文系我对与会学者相关问题的回应，根据录音整理和修订。
② 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一

如何理解“实践哲学”？这是实践哲学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黄颂杰教授所

论首先涉及这一点。 以西方哲学的历史衍化为背景， 黄颂杰教授提出了何谓实践哲

学、实践哲学是否要取代思辨哲学、实践哲学有没有一般（或基本）原理三个问题，并

对此作了清晰、细致的分析，其中包含不少富有启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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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看，把握“实践哲学”的内涵确实十分重要，其中关乎需要辨析的不同方

面。 大致而言，在狭义的论域中，实践哲学表现为以行动、实践为指向的哲学形态，其

中又可以区分为关于具体实践领域的研究和跨越不同实践领域的元理论形态研究。

从广义上看，实践哲学的特点则在于以实践为理解、认识世界的基础，这一意义上的

实践哲学有别于黄颂杰教授所说的思辨哲学。 我的《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一书的旨

趣，并非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整个哲学的大厦，简要地说，我无意建构广义的实

践哲学。 就其内容而言，我的讨论主要与狭义的实践哲学相联系，具体而言，其侧重

之点在于从元理论的层面，对行动和实践的意义作一哲学的分疏，我所提到的实践

哲学“以人的行动和实践为指向”，大致也是就此而言，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

行动和实践本身的理论考察，从而既不同于对特定实践领域的研究，也有别于基于

实践而建构整个哲学系统的进路。 当然，实践哲学“以人的行动和实践为指向”这一

宽泛的提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解说，可能容易引发歧义，黄颂杰教授指出这一点，无疑

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澄明。

与以上视域相关，广义的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或思辨哲学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排

斥或彼此取代的问题。 在广义论域中，实践哲学的特点在于以实践为基础或出发点

考察和理解世界，当我们以这一方式把握世界时，理论和思辨依然不可或缺：作为理

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基于实践的哲学进路并没有离开理论思维。 同样，理论哲学或

思辨哲学尽管以观念层面的思与辨为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 但从现实的角度看，这

种理论或思辨活动无法超越活动主体（从事上述理论或思辨活动的主体）所处的不

同生存境域，后者又由具体的生活、实践过程所构成，在此意义上，即使是思辨性的

理论活动，最终也难以与实践过程相分离。 从根本上说，哲学对世界的把握，基于人

自身的知与行，二者固然可以有不同侧重（基于实践视域的实践哲学与基于理论视

域的理论哲学分别侧重于行与知），然而，在把握世界的现实过程中，实践的视域与

理论的视域无法截然相分。

关于实践哲学的原理，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 后者可以表现为预设若干类似公

理的原理，由此进而推演出某种理论系统。 从哲学史看，斯宾诺莎在考察作为实践领

域之一的伦理之域时，曾运用几何学的方式，推演出伦理学的不同原理。 康德的道德

形而上学，也预设了普遍性、意志自由等原理。 实践领域的这种原理在形式上固然整

齐统一，但同时又往往具有抽象的性质。 对实践领域及其原理的理解，也可以侧重于

把握实践过程的现实规定和关系，由此进一步作出理论的概括，形成具体的概念系

统。 以行动和实践过程为对象，我所趋向的，主要是后一进路。 这一考察进路一方面

包含元理论层面的概念性思考，从而不同于经验层面的描述；另一方面又非抽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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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某种普遍的原理，从而有别于思辨的构造。 质言之，原理应当体现内含于现实的

普遍性，而非基于抽象的预设，它与我所主张的“具体形上学”，具有相通性。

实践哲学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领域或者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来进行划分， 如将展

开于主客体关系的实践活动与主要表现为主体间交往的活动加以区分。然而，我们同

时需要把握“实践”之为“实践”的普遍品格，诸如“说明世界和改变世界”、“合目的性

和合法则性”的统一等特点，不管讨论什么特定形态的实践，都将涉及以上问题，因

此，从这一层面讨论实践问题，应该是实践哲学的题中之义。

与会学者的相关讨论还涉及实践哲学的功能问题。对具体的实践活动来说，实践

哲学的功能是什么？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也关乎哲学的作用是什么（哲学何为）的问

题。 在我看来，哲学既有理解、说明世界的作用，也有通过规范、引导实践以完善世界

的意义。 冯契先生所说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实际上便涉及哲学的规范

意义。 我们通常所说的“观念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也体现了哲学的规范作用。

哲学以概念的形式把握世界， 其作用于世界的方式与具体的科学、 技术有所不

同，不能要求哲学像特定技术一样以直接的、操作性的方式来干预社会生活。 哲学更

多地是以观念的力量引导人，这种力量凝结着人的生活经验和智慧，可以在各个领域

中产生影响。 虽然哲学（包括实践哲学）看上去是在做一些理论性、概念性的分析，

然而，这一工作所凝结起来的理论成果对人们的实践生活依然有现实的规范、引导

意义。

对实践哲学的另外一种理解， 就是对现实世界及社会领域中具体问题的哲学性

回应，这在广义上也体现了实践哲学的品格。 在社会实践（包括现代化的进程）中，往

往会出现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它们对社会生活本身也会产生多方面

的影响，从哲学的角度直面这些问题，分析其根源、提出多样的解决思路，等等，这些

活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归属于广义的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同时涉及“以行动本身为对象”与“以讨论行动的方式为对象”的区分，

江怡教授的发言便涉及此。 比较而言，分析哲学固然也涉及行动本身，但可能更侧重

于考察“讨论行动的方式”，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对研究的再研究。按我的理

解，广义的实践哲学与分析哲学不同，“以行动为对象”和“以讨论行动的方式为对象”

这两者并非互不相干，而是都包含在广义的实践哲学之中：我们既要注意讨论行动的

方式，也要关注现实的活动和实践本身。 在这一点上，我所理解的“行动哲学”与分析

哲学的看法显然存在差异，在后者的视域中，我的这种讨论方式也许超出了语言分析

之域，有某种“形上学”的趋向，从而不合其“规范”。然而，实践哲学最终旨在理解现实

的实践活动，行动本身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顺便指出，分析哲学中的一些人物如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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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趋向于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并关注生活世界、肯定语义的理解要以生活

世界为背景，等等，这些看法无疑也注意到了日常生活的意义，然而，其重点仍然在

于如何恰当把握语言的意义这一方面，因而并没有离开广义上的语言之域。 在我看

来，对行动的讨论不能仅仅限于语言关切这一层面，而应指向更广的社会生活与历

史过程。

二

实践哲学同时关乎如何理解行动。 历史地看，王阳明在谈到知行关系时，曾以

“好好色”和“见好色”的不可分，解释知与行的统一。 郁振华教授在讨论中也提到这

一问题。 对王阳明的这一具体理解，我难以完全赞同。 在我看来，“好好色”主要是情

感上的认同，仍然属于观念的领域。 我在《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中也提到，对于行动

的理解需要在动态的结构上来展开，这个动态的结构包括意欲的生成、对意欲的评

价、动机的确立、行动的选择与决定等一系列环节，这些环节都关乎观念。 观念的如

上展开对于走向行动是必要的，但它尚未落实到行动之中，从而不能被视为行动本

身。 王阳明注意到，没有以上进展，“行”是不能想象的，但他却由此把观念的环节当

做“行”本身，从而趋向于王船山所批评的销行入知。 即使将“行”区分为经典意义和

非经典意义两种，“好好色”也仍然属于广义之“知”的范围。 总之，从意欲到行动有一

个很复杂的过程，在未跨入行动领域的时候，观念性活动仍然是“知”而不是“行”。 当

然，王阳明将“好好色”和“见好色”统一起来是有所见的。

胡军教授提到了人的行动结构问题。 确实，行动有其结构。 从行动本身看，如前

所述，“行动结构”包括意欲的生成、选择、决定等动态过程的各个方面。 我在《人类行

动与实践智慧》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中，以《行动的结构》为题，对此作了较为集中的

考察，并概要地指出：“在非单一（综合）的形态下，行动呈现结构性。 行动的结构既表

现为不同环节、方面之间的逻辑关联，也展开于动态的过程。 从动态之维看，行动的

结构不仅体现于从意欲到评价，从权衡到选择、决定的观念活动，而且渗入于行动者

与对象、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并以主体与对象、主体与主体（主体间）的互动与统一为

形式。 ”从更广的意义上去理解实践过程，进而涉及行动过程的多重关系，包括私人

空间与公共空间、行动的个体之维和社会之维之间的互动，这些关系的展开以及相

关方面之间的互动，都包含了行动的结构。 不管从微观的意义上，还是较为宽泛的意

义上，行动都具有结构性。

胡军教授同时谈到“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之间的关系，这二者确实也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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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时无法回避的重要方面。

关于“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加以理解。 一方面，任

何一种集体行动最后都落实于个体行动之中，没有抽象的、超验的集体。同时，个体行

动总是内含集体性的规定，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也涉及家庭、单位等社会性

的依托，在此意义上，个体和集体很难截然相分。另一方面，个体的作用在不同的行动

过程中又存在差异。 在有些场合，特别是在胡军教授提及的大规模集体行动中，个体

的作用似乎并不显著。 然而，并不能由此完全忽视或消解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

在诸如建立空间站、登月这类事关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的大工程中，个体的作用看似

无关全局，但其行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小部件的设计、加工、制作都事关

整个过程，其中每一个体的作用都不可轻视。 不难看到，行动的个体之维与行动的集

体之维在行动过程中所占的位置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分析， 既不能夸大个体

作用，也不能将个体淹没于集体中。此外，“集体行动”本身是个抽象概念，集体参与的

行动往往离不开具体的目标或计划：通过共同的目标或计划，不同个体被连接于一定

的集体。在这一过程中，既涉及个体对集体目标的认同，也关乎个体之间的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等等。 在这些不同的环节中，都可以看到个体之维的行动与集体之维的行

动之间的内在互动。

刘宇博士提出了实践范畴的区分问题， 并以实践对象以及实践领域的分别为这

种区分的根据。 与之相关，刘宇博士特别强调“分”：从对象的区分，到范畴的区分，都

侧重于“分”。 确实，无论是实践的对象，抑或实践的范畴，都存在不同的规定，并可以

作出不同的分别。具体地把握实践对象与实践领域的各自特点，对于实践过程的合理

展开，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然而，作为以人为主体的过程，实践过程本身又难以判然

相分。 在基于对象等差异而区分实践的不同领域、方面的同时，对实践过程作为人的

活动所具有的相关性，同样需要给予充分注意。就刘宇博士所提及的实践范畴———实

践与外物、实践与他人、实践与自身———之分而言，其中便似乎存在不少需要辨析的

问题。 首先，这里的实践内涵有待澄明：与外物、他人、自身相对的实践，究竟所指为

何？ 从逻辑上说，似乎应指实践的个体，因为同时满足与外物、他人、自身相对这一条

件的，只能是作为个体的实践主体。 然而，从上述意义上的个体（或实践个体）这一维

度去理解实践，显然与实践的现实形态存在距离。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实践作为系

统性的过程，包含对象、主体、背景、过程等方面，其中的主体既有个体之维，也有社会

之维，仅仅从个体之维理解实践过程，似乎难以把握其现实或具体的品格。进而言之，

即使以个体为着眼之点，也不难注意到，在其实践过程的具体展开中，外物、他人、自

身也并非壁垒分明：以“外物”为对象的实践（如改变自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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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关系，包括协作、互动等，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自身也将在能力、德性（包括

对待劳动的态度）等方面发生某种改变；与“他人”打交道的主体间交往，并非以单纯

的主体性对话、讨论等方式展开，在其现实性上，它往往发生在作用于广义“外物”的

过程之中，而这种交往对个体自身的精神世界同样会发生不同形式的变化；至于以

个体“自身”为对象的实践，更是无法离开作用于“外物”、与“他人”交往等过程：个体

的自我发展，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修养、静坐、反省过程，即使以个体德性为关注

之点的心学，也一再强调应当在“事上磨练”，亦即有见于以上关联。 从上述方面看，

实践与外物、实践与他人、实践与自身的范畴区分，以及基于这种视域的实践观念，

显然需要再思考。

同时，范畴的区分应以对象本身的规定为依据，并体现对象自身的这种内在规

定。 以刘宇博士提到的“人事”与“人伦”的区分而言，二者确乎存在差异，但刘宇博士

认为二者的区分表现在“人事的特征在于以合理的手段实现既定目标，而人伦是非

目的性的自然关系”，这种分别则有待分疏。 “人事”以“事”为实质的内涵，“事”具体

展现为人之“为”；“人伦”则以“伦”为其核心，“伦”相对于“事”，更多地表现为静态意

义上人与人的关系，二者分别属不同的存在形态。 不难看到，在这里，人事与人伦首

先均与本然之物相异而与人相涉①，在这一方面，二者呈现相通性，二者的不同，是基

于以上相通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在于人事属人的动态活动（人之“为”），人伦则首

先呈现为人的静态关系：尽管人伦关系本身也往往展现于多样的实践过程，但相对

于“人事”，它更多地侧重于静态的关系。 从现实的形态看，一方面，作为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人伦一开始就不同于“自然关系”，从而也难以与人事截然相分；另一方，作

为人之“为”，人事的展开又以人与人的关系为背景：从政治活动到伦理活动，从劳动

过程到日常生活，人之“为”（人事）都无法隔绝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伦）。 从以上方面

看，仅仅偏重于人伦与人事之“分”，对二者的现实形态都无法加以具体的理解。

要而言之，理解实践过程既需要从“分”的角度把握，也离不开“合”的进路。 以

“分”观之与以“合”观之的视域交融，并非取决于思维的偏好，而是由对象本身的性

质所规定的。 如前所述，就现实的形态而言，实践过程既在对象、主体、领域等方面存

在多样性和不同的区分，也内含着不同层面的相关性，仅仅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便

容易就其抽象化而无法把握真实、具体的实践形态。

王中江教授提出了“理性的行动可能产生不合理的后果”这一问题。 理性的行动

① 顺便指出，中国哲学之沟通“物”与“事”，主要表现为在人的知行过程中考察“物”，这一视域中的“物”已不同

于本然的对象，而是被理解为“事”中之物。

行动、实践与实践哲学———对若干问题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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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理性的思考和计划，然而，为什么这种理性的思考和计划却可能产生与初衷相悖

的结果呢？ 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

以上现象首先涉及行动者。 作为现实的存在，行动者不仅是理性的化身，而且同

时包含情意、想象等理性之外的规定，在具体的行动过程当中，由于受到理性之外多

重因素的影响，行动者可能会偏离理性所计划的轨道，由此导致在事后看来不合理的

结果。其次，行动总是涉及具体的情境，具体的情境本身处于变化中，理性的计划在变

化的处境中可能会面临各种新的问题，当原有计划未能对其加以适当应对、调整时，

这种计划本身便往往难以按原来的理性设定得到实现。 此外， 从理性本身的性质来

看，计划的有效性、周密性等方面属于“技术理性”或者“工具理性”，与此同时，理性也

有价值的向度，一种经过周密考虑的行动固然在工具理性意义上具有合理性，但在价

值上却可能缺乏合理性，如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所实施的那些经过精心策划的反人

类行动。后者在引申的意义上，也属于“理性的行动可能产生不合理的后果”。当然，在

后一论域中，“理性”的具体内涵已有所不同。

以上问题同时涉及实践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事实上，黄颂杰教授便提出

了如下问题：“人类实践领域中大量非理性的行动和过程怎么解释？”我在讨论实践过

程中的意志软弱以及实践过程的合理性问题时，对以上问题有所涉及。 确实，人类行

动和实践的过程不仅仅关乎狭义的理性，而是处处渗入了情意等因素，后者便属非理

性之维。作为行动的主体，人本身既有理性的规定，也有情意的趋向，在现实的行动过

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常常交互作用，当情意等方面压倒理性时，行动便往往表现出非

理性的趋向：因情绪的失控、意志的冲动而引发的行动，便呈现以上特点。这里需要注

意的是，一方面，情意并非单纯地表现为消极的因素，事实上，如我在《人类行动与实

践智慧》中所论及的，广义的合理性便包括“合理”与“合情”二重维度，其中的“合理”

与狭义的理性相关，“合情”则涉及非理性的规定，就此而言，非理性并不仅仅呈现负

面的意义。 另一方面，非理性的活动本身也非完全逸出理性之域：我们不仅可以在理

性层面对其加以理解，而且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抑制其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

三

从更广的层面看，行动和实践的过程同时涉及形而上的问题，包括行动和实践的

主体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因果性、与实践背景相关的“几”和“势”，等等。 在以上方

面，黄颂杰教授提出了如下问题：思辨哲学的概念框架如主客体等如何适用于实践哲

学？ 由此，他进而认为：“杨国荣教授用主体—客体及主体间性说明实践活动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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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世界的互动。 这似乎又回到了传统思辨哲学。 ”以上问题无疑值得思考。

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本身有其复杂性。 宽泛而言，讨论认识论、实践哲学，恐怕

无法完全回避主体、客体，以及主体间性等概念，当然，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研究，则

可进一步研究。 这里，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能否运用主体、客体、主体间等概念，而在于

如何具体理解这些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实际的、真实的关系。 时下不少学者之所

以对主体、客体等概念保持相当的戒心和距离，恐怕与近代以来对这些概念的理解、

运用的历史状况有关。 如一般所认为的，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传统可能更多地

执著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分、对峙关系，这种理解在现代一再受到批评。 然而，从

现实的过程看，认识的发生总是涉及所知与能知，所知与能知也就是对象与主体，这

在认识过程中是无法回避的。 关键在于不能一开始就以分离的方式去理解二者的关

系。 实践过程也有类似的问题，实践总是涉及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而不同方面的相

互作用也包括实践的承担者———分析哲学中所讲的 agent，也就是实践的承担者。 如

果没有承担者，则行动便难以展开。 实践无法仅仅停留在观念的领域中，它总是涉及

各种关系、作用。 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与对象性的方面脱不了干系。

一方面，从混然不分的状态中形成主客之间的区分，这是人与世界关系发展的

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又不能停留于主客之分，而要不断地从不同的历史层面重建二

者的统一。 如果停留于原始的混沌状态，那么认识、实践过程的发展便无从实现。 但

同时，即使在强调相分的时候，也要注意两者互动、关联的一面。 这里，关键同样不在

于要不要、能不能使用主体、客体的概念，而在于如何理解、界定它们。 如果完全撇开

这些概念，则既无法理解认识过程，也难以把握实践过程。 要而言之，对认识与实践

的理解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从笛卡尔以来，西方近代哲学有一种执著于主体与

客体对峙、分离的趋向，并由此导致各种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就完全摒弃这些概

念。 这里需要引入历史的视域，并在不同的历史层面上重建相关方面的统一。 在现实

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能知与所知、行动的主体与行动的对象等概念，是无法完

全抛弃的，如果没有这些概念，认识与实践的意义将无法呈现。

从更本原或形而上的层面看，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的展开和现实世界的理解相

关联。 现实世界不同于本然的世界，而是人通过自身的活动而形成并生活于其间的

世界。 在这一意义上，人与世界并非彼此分离，不论是认识者，还是认识对象，都是这

个世界的成员，它们统一于现实的世界中。 真正对人有现实意义的存在，就是人参与

其形成并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世界，这一世界与人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统一性。 在这

里，重要的前提是区分现实的世界与本然的存在：前者与人的知行过程相涉，后者则

尚未进入知行之域。 对人而言，具有真实意义的存在，乃是现实的世界。

行动、实践与实践哲学———对若干问题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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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 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或逻辑上承认知行领域之外某种对象的存在：不

能因为现在认知达到了某一层面，便认为世界即止于此，而应承认未知世界的存在。

但真正对人有现实意义的存在，则是人参与其形成的现实世界。 在这一点上，我与西

方笛卡尔以来的传统有明显的差异。 但我同时又肯定，当我们具体考察认识、实践过

程时，对认识主体（能知）、行动的主体和认识的对象（所知）、行动的对象的区分仍有

必要：把握以上过程离不开这种区分。 当然，如前所述，同时需要注意区分的相对性，

并不断重建历史的统一。

人类的认识、实践有其普遍性。 人们往往一再批评西方如何强调“分”，中国如何

注重“合”，然而，如果回到中国哲学的现实语境，则自先秦开始，儒家、道家、墨家，等

等，不管是积极意义上对认识过程的肯定，还是消极意义上对认识过程的质疑，都承

认能知和所知的区分。 此外，还有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解，其中既有肯定天人相合这一

面，也有确认天人相分的意识，如荀子即提出“明于天人之分”，这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中国哲学传统。 当然，中国哲学又不限于这种相分，而是同时要求在不同的历史层面

上重建相关方面的统一。 总之，认识和实践都是在关系中展开的，只要这种关系存

在，就无法略去关系项（包括能知与所知、行动者与行动对象，以及主体与客体，等

等）之间的关系。

颜青山教授等同仁的发言涉及因果性。 因果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简单

一提。 金岳霖曾有“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著名论点，在引申的意义上，其中关乎因

果的必然性以及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偶然性。 “理有固然”肯定了因果之间的必然性：

在 A 为 B 的原因这一条件下， A 与 B 之间的关系具有必然性，也可以说，有 A 必然

有 B；“势无必至” 则涉及 A 是否产生、A 以何种方式产生等问题， 其中渗入了偶然

性———作为原因的 A 是否产生、以何种方式产生，这往往与偶然的因素相关。

与会学者还提到“主体因”和“事件因”的关系以及“势”与原因的关系。 概略而

言，两者在广义上都属于原因，但是其形式有所不同。 同时，“主体因”最终以“人”为

原因。 与物理世界不同，人属于具有意识、精神的存在，“主体因”相应地包含意识、精

神的作用。 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看，科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精神作用的机制也许会搞

得比较清楚。 至于“势”，固然可以在宽泛意义上将其归于原因的序列，但它与引发性

的“动因”则又有所区别。

余治平教授的发言涉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他看来，康德将世界理解为“现象

的总和”，由此，便不宜谈“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然而，问题在于“世界”这个概念可

以在不同的意义上去界定，康德在理念的意义上对“世界”的界定只是体现了其中的

一种视域，康德以外，其他的哲学家往往对“世界”有不同的理解，如海德格尔讲“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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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与大地”，这里的“世界”主要侧重于作为近代技术支配对象的世界，“大地”更多地

表现为与人相统一的存在形态。 汉语中的“世界”一词可能来自佛教，如《楞严经》卷

四便云：“何名为众生世界？ 世为迁流，界为方位。 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

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 ”这里的 “世”与“界”分别对应“时

间”和“空间”，“世界”则相应地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统一，近于先秦“宇宙”一词。 如

果将“世界”理解为现实的存在，则如前所述，人既参与了世界的形成，所谓“赞天地

之化育”、“制天命而用之”，又内在于世界之中，正如在天人关系中，人既是“天”（自

然）的一部分，又与“天”相对。 “人与世界的互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的，其中“世

界”的内涵与康德和海德格尔的理解有所不同。

余治平教授同时提及“几”（“幾”），并对在实践活动的视域中讨论“几”的适宜

度，提出疑问。 首先需要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概念的重要性不在于可以对应

于西方哲学中的某一特定概念，而是它常常包含了西方哲学相关概念所容纳不了的

意义。 但另一方面，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为了使传统的哲学概念取得现代可以理

解、可以批评、可以讨论的形式，需要对其作必要的解释。 如“几”，我们一方面要从现

代哲学的语境中加以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某种神秘的、体悟式的层次上，这就需

要借助现代学术概念；另一方面，“几”的重要特点是“将成而未成”，“将成”不同于纯

粹的可能，因为“可能”有多重形态，但不是所有的“可能”都会成为“几”，“将成”意味

着已经向现实迈进。 与之相对的“未成”则表明它不同于“现实”———尽管它有“现实”

的趋向。 如果单纯用可能与现实等范畴来解释“几”，则不足以把握它的全部内涵。 正

是“几”的以上独特内涵，使之与人的实践过程形成了内在关联，并从一个方面突显

了实践过程中的形而上之维。

陈赟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提及如何理解“势”的问题，包括“自然之势”（自然领域

之“势”）与社会领域的“势”之间的关系、在“天下无道”背景下“势”的意义等问题。 这

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这里仅作简单的讨论。 “自然之势”（自然领域之“势”）的特点在

于未经人的作用，社会之势（社会领域的“势”）则是通过人的知行活动而形成。 社会

领域中的“造势”，即体现了人对势的作用。 当然，在引申的意义上，“造势”也涉及自

然对象，黑格尔所谓理性机巧，便涉及后者。 如建水坝发电（利用水的势能），一方面

经过了人的“造”势过程，从而不同于水的自然流动；另一方面又主要表现为自然力

的相互作用（与社会之“势”不同）。 与之相关的是宇宙论视域中的“势”：人与自然均

属广义的宇宙，这里的“宇宙”可以视为宽泛意义上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宇宙之势也

就是存在本身的衍化、发展趋向，而人与自然两者则均受这一意义上的宇宙之势的

制约。 不过，从人的具体行动和实践这一层面看，社会领域的“势”又构成了其现实的

行动、实践与实践哲学———对若干问题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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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背景。

关于有道与无道背景下不同的“势”。 “有道”即积极或正面的实践背景，“无道”

则表现为消极或负面的实践背景。 无道背景下的“势”，更多地体现了“势胜人”这一

面。 这时的顺势而为，主要表现为相关个体的独善其身。 同时，在政治昏暗（所谓天下

“无道”）的社会背景下，虽不能顺势而为，但却可以逆势而上。 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其

实践活动，往往便体现了以上二重特点。

四

对实践与行动的研究，总是渗入并展现了不同的进路和视域，后者既涉及比较

具体的思考路向，也关乎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观念。 在具体的讨论中，问题也与以上方

面相关。

成素梅教授提出，认知科学可以从意向性这个角度去考虑。 这无疑是值得关注

的见解。 然而，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包括很多层面，若干问题也需要做必要的分疏。

首先，从神经科学、脑科学等方面出发，具体考察相关机制，包括大脑、神经系统

的活动与意向性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这样的考察更多地体现出实证性的进路：联系

心理、生理等实验，在具体的场景下考察行动与大脑活动的联系。 其次，从人文科学

（不同于实证进路）的角度看，如中国哲学所强调的，通过身心的实践，普遍的、社会

化的观念逐渐内化为个体的意识，并融入于自身存在，达到身心合一。 由此，个体的

行为逐渐进入“不思不勉”的境界，这一过程非实证化的进路所能完全把握。 最后，身

与心之间需要分疏：意向性在广义上仍然属于观念性的层面，这一层面的意向性与

“身”不能简单等同。 从分析的角度看，“身的意向性”的提法似乎宜慎重，因为“身”不

同于意向，如果提出“身的意向性”，可能会模糊观念性的意向与感性、生物性、物理

性层面的“身”之间的区分。 当然，在具体的活动过程中，两者也有可能达到某种几乎

不可截然相分的层面。

安维复教授提到如何理解实践推论的问题。 在我看来，实践推论至少包含如下

几个方面：第一，实践推论的目标主要不在于说明世界，而是沟通应当做什么和应当

如何做，或者说，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建立切实的联系，这里体现了实践推论与狭义逻

辑推论的不同。 第二，实践推论包含实质的内容，不限于形式化的程序。 布兰顿曾提

出“实质推论”的概念，“实质推论”与概念的实质内容相关联，而不是单纯根据形式

层面的逻辑隐含关系来推论。 比如，当天空出现了闪电时，就可以推论：马上可以听

到雷鸣。 从形式层面的逻辑隐含关系看，“闪电”的概念中并没有包含“雷声”，但是从

44· ·



概念的实质内涵（包括物理层面的内涵）来看，却实实在在有以上联系。 同时，实践推

论不仅仅限于理论的层面，而且与具体的情景相联系：欲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建立联

系，就离不开对具体情景的把握。 当然，实践推论并不是与逻辑推论完全无关的另

类，事实上，实践推论同样要运用逻辑的范畴、遵循逻辑的法则。

从讨论的方式看，这里同时关乎辩证法问题。 与会学者提出：以辩证法来讨论相

关的问题，会有一种混沌、模糊的感觉。 这里可以提及伽达默尔的相关看法。 在讨论

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时，伽达默尔曾指出：他自己所致力的，是赋予辩证法富有成果

的不明晰性以思想明晰的生命。① 这一看法的前提是，辩证法可以形成创造性的思想

成果，但却缺乏思想的明晰性，如何将辩证法的丰富思想成果与思想的明晰性结合

起来，无疑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种结合具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逻

辑分析”，一是“辩证综合”，后者冯契先生已提到。 这两者在我们认识对象和理解自

身的实践活动时都不可或缺，因而也都要给予相当的关注。

“逻辑分析”注重的是对概念的辨析、界定，把握概念的界限，由此达到概念的明

晰性，这是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环节。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分”的状态之下，

而是同时需要具体“辩证综合”的视野。 “辩证综合”不是我们主观地加之于对象之上

的，而是对象本身的内在规定与实践活动本身的内在要求。 在一定的认识阶段，可以

仅仅把握认识对象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 然而，当我们回到对象的现实形态时，便

必须注意，对象本身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在人以不同的方式对事物加以分离之前，

事物本身并非以这种“分”的形态存在。 这一事实表明，注重逻辑分析的同时不可忽

略辩证综合，这一进路有其本体论的根据。

从哲学史上看，康德比较重视“分”，他提出感性、知性和理性，现象和物自体等

分疏，注重划界，都体现了这一点。 相对而言，黑格尔更重视“合”。 从现实的意义上

看，我既主张回到康德，也主张回到黑格尔，两人都需要受到重视。 当代的分析哲学

似乎更重视康德的“分”和知性思维的一面，这一趋向显然有其片面性。

如果回到中国哲学自身的语境，则可以注意到，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已在某种意

义上意识到了以上关系。 荀子提出“辨合”，“辨”侧重区分、辨析，“合”则涉及辩证综

合，对荀子而言，两者都不可偏废。 此外，荀子还讲“符验”，亦即现实的验证，其中包

含回到现实对象的取向。 这些表述看似简单，但却已把握了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自

身过程所不可忽略的方面。

① 参 见 H. Gadamer, Hegel’s Dialectic: Five Hermeneutical Stud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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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分析”与“辩证综合”更多地呈现方法论的意义，与之相关但又有不同侧重

的是形而上层面的研究视域， 俞宣孟教授从后一方面表达了对中西形而上学的看

法。 在他看来，西方与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同，前者是一种用概念表达的理论，注重概

念与逻辑；后者是生活的、生成的，主要目的是转化自身的生存状态。 这一看法无疑

值得思考。

首先，从形而上学本身来看，中国的形而上学同样具有西方形而上学所普遍具

有的内涵。 谈到“形而上学”，总是包含“形而上学”之为“形而上学”的内涵，这一点从

“知识”与“智慧”的区分中便不难看出。 “形而上学”非限定在分门别类的特定知识限

度之内，而是跨越其界限，从智慧的层面来理解世界。 这种理解在中国哲学中同样可

以注意到，《周易》中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方面提到了“形而

上”与“形而下”之别，另一方面也突出了“道”与“器”的区分。 “器”与技术、经验等对

象相关，形而上者则属于“道”的层面，更多地与智慧的追求相关，而非限于经验性的

“器”。 具体来说，中国哲学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后者同样跨越知识的界限，

不同于对“技”、“器”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西方的形而上学显然

具有相近的内容。 其次，从概念的角度来看，中国哲学也运用概念、分析概念，比如

“道”、“理”、“气”、“技”、“器”就是很重要的中国哲学概念。 从先秦到宋明，在不同的

哲学家的相互讨论中，概念的辨析构成了十分重要的方面。 因此，不能说中国的哲学

家不使用概念。 最后，中国哲学家既有对“性与天道”的实际追问，同时对此也表现出

相当的理论自觉。 比如，早期道家已强调“道”、“技”之分，儒家则注重“道”、“器”之

别。 清代的龚自珍在知识分类的基础上，将乾嘉以来的学问分为十个大类，其中九类

都是技术性的、知识性的。 在此之外，他特别提到了“性道之学”，以区别于其他九类，

这也表现出对以“性道”为内容的形而上学高度的理论自觉，就此而言，不能说中国

没有涉及概念分疏的形而上学。 事实上，注重生存、注重自我完成与注重基于名言

（概念）的理论思考，在中国哲学中并非彼此相分。

从更广的研究路向看，陈嘉明教授提出了重建中国哲学的几种进路，如“以中释

中”、“以西释中”等。 在我看来，仅仅讲“以中释中”、“以西释中”都似乎有其问题。 如

果一定要借用“以……释……”的模式，则我更愿意讲“以今释古”。

“今”与“古”各有两方面的义涵，“今”一方面是指已经融入到我们今天的中、西

思想中的内容，或者说，是在历史衍化中已凝结而成的智慧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指

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即我们需要从今天的问题出发，回过头去理解过去。 与之相对的

“古”，一方面是指过去的思想———今天的思考不能从无开始，必须基于以往对相关

问题的思考成果，这里涉及“史”与“思”的统一；另一方面，从具体的内容来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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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包括中国的“古”，也包括西方的“古”，而不单单是中国自身的单一传统。 顺便指

出，“以今释古”的提法只是比照“以中释中”、“以西释中”而言，实际上，更准确的表

述应该是“古今互释”。 这里的“今”，已经不再是中西截然二分的形态。 梁启超在评价

同时代的康有为、谭嗣同以及他自己的思想时，曾认为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不中不

西、即中即西”。 确实，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中已包含大量西方的东西，因而可以

说“不中”；然而，从纯粹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的思想又承继了中国自身的传

统，因而又可说“不西”。 同时，在中国近代思想中，中西又相互交融，就此而言，又是

“即中即西”。 在相近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是“不古不今、亦古亦

今”。 在中西思想相遇之后，这个局面便很难摆脱。 梁启超所处的 19 世纪末、20 世纪

初与今天的的具体状况相比固然已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中西互渗、古今交融的特点

似乎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也许是近代中国学人所共同面临的历史命运。

（责任编辑：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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